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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3公务员录用考试随身练系列：法律常识记忆通（飞跃版）》融入了我社多年来编纂法律法
规的优势和经验，分类精编宪法、行政法、民商经济法、刑事法等类的常考与重点法条，通过演绎、
比较、表格量化等形式在脚注中精准分析重难考点与知识点。
以图表形式将重点知识点提炼总结，置于法前，提纲挈领、一目了然。
对法条中的关键词以标注，简化对复杂法条的繁琐记忆，清晰把握法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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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宪法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录）（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节录）（2000
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节录）（2001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节录）（2010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节录）（2010年10月28日）一点通二、行政法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节录）（2003年8月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节录）（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节录）
（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节录）（2010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节录）（201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节录）（1989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节录）（2005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节录）（2005年4月27日）信
访条例（节录）（2005年1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节录）（2007年4月5日）一 点 
通三、民商经济法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录）（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节
录）（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节录）（1999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节录）（200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节录）（1985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节录）（200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节录）（2005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节录）（1993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节录）（2009年8月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节录）（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节录）
（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节录）（201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
法（节录）（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节录）（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节录）（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节录）（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节录）（2007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节录）（2009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节录）（2010年8月28日）一 点 通四、刑事法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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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本行政区域内是级以下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第九条 【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产生】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任命。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代表候选人的，应当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
 第十条 【选举委员会的职责】选举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二）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受理对于
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 （三）确定选举日期； （四）了解核实并组织介绍代表候
选人的情况；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五）主持投票选举； （
六）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
 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选举信息。
 第三章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第十一条 【代表名额】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
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省、自治区每十五万
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直辖市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总是名额不得超过一千名
； （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四十名，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
过一千万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六百五十名； （三）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代表名额
基数为一百二十名，每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一百六十五夏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四
百五十名；人口不足五万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一百二十名； （四）乡、民族乡、镇的代表名额基
数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一百六十名；人口不足二
千的，代表总名额可以少于四十名。
 按照前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基数与按人口数增加的代表数相加，即为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
 自治区、聚居的少数民族多的省，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
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分散的县、自治县、乡、民族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代表名额可以另加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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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3公务员录用考试随身练系列:法律常识记忆通》编辑推荐：在各类公务员招录考试中，法律知识
运用能力常单独考查或为常识判断部分的常考重点！
《2013公务员录用考试随身练系列:法律常识记忆通》融入了我社多年来编纂法律法规的优势和经验，
帮助考生有针对性的复习，强化训练，迅速补充、掌握考纲要求的法律知识和答题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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